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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市农业规〔2022〕1号

钦州市农业农村局 钦州市自然资源局 钦州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钦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关于印发钦州市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
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钦州市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钦州市农业农村局               钦州市自然资源局



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钦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22年5月12日           

钦州市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指导意见

为解决当前我市农房管控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完善农村宅基地审批和农房管控工作机制，市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城管执法局等部门，结合我市实际，共同研究提出如下工作指导意见：
一、切实做好未设立乡村建设综合服务中心的街道的农村宅基地审批和农房管控工作
未设立乡村建设综合服务中心的街道，其农村宅基地审批和农房管控工作的相关事项，由县（区）农业农村、自然资源部门委托街道办事处办理。县（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牵头负责农房设计图集编制、质量安全监管、建筑风貌管控和农村工匠培训等工作。
二、切实加强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农村宅基地审批和建房管控工作
（一）城镇开发边界内的新增农村宅基地，其审批不需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取得县（区）自然资源部门出具的规划管控意见（或规划条件）后，按规定审批农村宅基地，发放《农村宅基地批准书》；居民依据《农村宅基地批准书》到县（区）自然资源部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按规定缴纳相关费用。
（二）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不审批独栋独院式的新增农村宅基地。未列入更新计划的，居民小组或居委会能够安排解决新增农村宅基地并符合审批条件的，审批公寓式或连排式的新增农村宅基地。
（三）城镇开发边界内，在原址翻建、改扩建住房的需办理农村宅基地审批手续（原已办理相关合法手续的除外）。
（四）城镇开发边界内新建农村住房，在办理农村宅基地批准书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建房，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全面落实“农村宅基地审批前实地审查到场、开工查验实地丈量批放到场、建房完工实地检查验收到场”，严格用地建房全过程管理。
（五）城镇开发边界内，农村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100 平方米，住房建筑面积不得超过450平方米，建筑层数控制在4 层以内。
三、切实加强城镇开发边界区和城市建设规划区内违法新增农村宅基地、违法建设住宅的查处
设立乡村建设综合服务中心的镇（街道），农户（居民）在城镇开发边界区内违法占用新增农村宅基地、违法建设住宅的，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查处；不设立乡村建设综合服务中心的街道，农户（居民）在城市建设规划区内（含城中村）违法占用农村宅基地的，由所在街道办事处在市、县城管执法和县（区）自然资源、农业农村、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按职能指导下查处。城市建成区内，居民未经批准违法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房，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不按规定进行建设的，暂由市、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按照部门职能查处，市、县（区）自然资源、农业农村部门配合。
四、切实做好镇（街道）农村宅基地测绘（规划许可）业务培训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我区农房管控相关职责分工的通知》（桂政办发〔2020〕99号）要求，由市、县（区）自然资源部门负责指导做好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管理工作，开展农村宅基地测绘技术培训（县级测绘职能未设在自然资源部门的，由测绘部门培训），确保镇（街道）农村宅基地测绘人员熟练掌握使用有关测绘设备。
五、切实做好农村宅基地审批与不动产登记衔接工作
农村宅基地要依法依规审批，住宅通过验收后，符合不动产登记要求、材料完备的，县级不动产登记部门按规定时限进行登记，登记材料按《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规范农村新增宅基地审批和建房管理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20〕70号）文件要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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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钦州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2年5月12日印发

